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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 
 

本公告乃上海復旦微電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10B 條的規定刊發。 
 
茲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的《關於持股 5%以上股東質押股份質權轉移

的公告》，僅供參閱。 
 
 
 
 
 
 

承董事會命 

上海復旦微電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主席 

蔣國興 

 

中國，上海，2022 年 11 月 11 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蔣國興先生、施雷先生、俞軍先生及程君俠女士； 

非執行董事為章倩苓女士、吳平先生、劉華艷女士及孫崢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曹鍾

勇先生、蔡敏勇先生、王頻先生及鄒甫文女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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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质押股份质权转移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按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股东上海政本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上海政

本”）持有公司 52,167,270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.40%；上海政本一致行

动人上海年锦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持有本公司 14,677,840 股股

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80%。上海政本及上海年锦合计持有公司 66,845,110 股

股份，持股比例为 8.20%。本次质权转移后，双方累计质押公司股票

66,845,110股，占其持股总数的 100.00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8.20%，无新增股份

质押。 

 

2022 年 11 月 11 日，公司以电子方式接到股东上海政本及其一致行动人上

海年锦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通知，其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权人发

生变更。现就有关事项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上海政本、上海年锦与中融信托的质押情况 

2016 年 4 月，上海政本、上海年锦的有限合伙人上海颐琨与中融国际信托

有限公司签署《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上海颐琨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之信托贷款合同》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12.5亿元，年利率为 10%，借款期限

为 24 个月。2016 年 7 月，上海政本、上海年锦分别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

签署《股票质押合同》，并办理了质押登记，将其持有的复旦微 6,684.51 万股

股份质押给中融信托，为其有限合伙人上海颐琨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署

的《信托贷款合同》提供担保。  



上海颐琨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8年 6月、2018年 8月、2018

年 12 月签署《信托贷款合同补充协议》、《信托贷款合同补充协议之二》、《信托

贷款合同补充协议之三》，约定将贷款到期日调整为 2019年 5月 3 日。  

2019 年 9 月，上海颐琨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署《信托贷款合同补充

协议之四》，将贷款的到期日延长到 2021年 5月 3日。 

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出具了《承诺函》，承诺在发行人（指“复旦微电”）

内资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前，不会以债权转让等方式处置该笔

债权。同时，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承诺该笔借款到期后，将通过延期或者不

处置该质押股份等方式妥善处理该笔借款。相关承诺事项的有效期至 2021 年 

12月 31 日。有效期届满后，将根据实际需要再行调整。 

上述信息，已在本公司招股书中予以披露。 

二、本次质权转移情况 

2022 年 11 月 11 日，上海政本、上海年锦发来的《通知书》显示：2022 年

9 月 23 日，中融信托与杭州光曜致新润庭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杭州光曜”）签署了《资产转让协议》（合同编号：COAMC 深业三

-2022-A-02-03），约定中融信托将其在《信托贷款合同》及补充协议、相关担

保合同以及补充协议项下之债权及抵押权、质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光曜，中融信

托需将物权担保合同项下的需要办理变更或转移登记的抵押权、质权变更或转

移登记至杭州光曜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名下，若未能完成变更且双方就暂缓变更

达成一致的，标的资产的抵押权、质权仍由杭州光曜享有。 

根据上述约定，中融信托将其所持有的，由上海政本、上海年锦质押给中

融信托的复旦微电股份质权，转移给杭州光曜。 

目前质权人登记信息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。 

三、其他事宜 

本次质押股份质权变更未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、业绩补偿等事项

担保，且相关股份不存在潜在的上市公司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。 

质押股份为首发股份，已解除限售。 

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，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督促

相关股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1月 12 日 

 

 


